学校党政办2015年年底岗位绩效津贴2分配方案
根据《泉州师范学院2015年度校内岗位绩效津贴发放方案》文件精神，为充分发挥岗位绩效津贴的激励导向作用，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分配原则，现结合党政办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范围
1.绩效考核时间： 2015年2月至2016年1月（扣除7-8两月）共10个月。

2.绩效考核对象：考核期内党政办正式在编人员（含挂职）。不包括在编未满10个月者。
（具体人员情况详见附件1）

3.绩效考核总金额：9000*[16.3-(0.7+0.6+0.5+0.5)]
                 =126000元

    二、分配比例
党政办岗位绩效津贴2分为管理岗位（责任）津贴、日常工作表现津贴和领导考核奖励津贴三个部分。其中管理岗位（责任）津贴金额为61500元，占党政办岗位绩效津贴2总金额的48.8%；日常工作表现津贴金额为53500元，占党政办岗位绩效津贴2总金额的42.5%；领导考核奖励津贴金额为11000元 ，占党政办岗位绩效津贴2总金额8.7%。
三、具体分配方法

（一）管理岗位（责任）津贴分配方法

根据不同岗位职责担当，分为负责人（正、副处）、业务骨干（正、副科）、一般人员（科员、职工）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差额500元。

     表1.管理岗位（责任）津贴分配明细表

	职级
	标准
	人数
	金额
	总金额

	负责人
	5000
	3
	15000
	61500

	业务骨干
	4500
	5
	22500
	

	一般人员
	4000
	6
	24000
	


（二）日常工作表现津贴分配办法

根据个人的日常工作综合表现，分为优秀、良好、较好、合格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差额500元。采用党政办全员互评打分的方式，按最终得分高低排序划分等级，依次为：参评总人数的20%为“优秀”，共3人；30%为“良好”，共5人；30%为“较好”，共4人；20%为“合格”，共2人。
表2. 日常工作表现津贴分配明细表
	等级
	标准
	人数
	金额
	总金额

	优秀
	4500
	3
	13500
	53500

	良好
	4000
	5
	20000
	

	较好
	3500
	4
	14000
	

	合格
	3000
	2
	6000
	


     （工作表现考核测评表详见附件2）
（三）领导考核奖励津贴分配办法
党政办负责人根据平时各种渠道了解掌握的党政办负责人以外的工作人员实际表现情况进行综合考核，决定奖励分配的人数、人员和金额。奖励人数为工作人员50%（11*50%=5.5人），具体办法由党政办主任会议决定。
四、其他事项

1.本年度在编未满10个月者，津贴金额按实际在编月数*900元发放。
2.其他未尽事宜，由党政办室务会研究决定。
附件1：2015年党政办人员在编情况表

附件2：党政办人员日常工作表现考核测评表
学校党政办

2016年1月

